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3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12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武钢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47,517,877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1.360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持有股份数1,408,023,462股，占公司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728%，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6名，持有股份数927,163,875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560%；现场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2名，持有股份

数480,859,587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16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67名，持有股份数339,494,415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4272%。

董事五名，监事三名，高管人员三名，其中董事武钢先生、曹志刚先生、杨剑萍女士、曾宪

芬先生及魏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律师及点票监察员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填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内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关于申请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股）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股数

1,423,491,156

1,747,128,425

1,682,552,475

1,384,445,708

1,699,795,662

占比

81.4579%

99.9777%

99.8323%

99.2581%

97.2691%

反对

股数

323,941,221

377,752

2,815,291

2,812,491

47,710,515

占比

18.5372%

0.0216%

0.1670%

0.2016%

2.7302%

弃权

股数

85,500

11,700

11,700

7,535,733

11,700

占比

0.0049%

0.0007%

0.0007%

0.5403%

0.000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填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内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关于申请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股）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股数

498,103,181

821,740,450

819,302,911

811,781,678

774,407,687

占比

60.5869%

99.9526%

99.6561%

98.7413%

94.1953%

反对

股数

323,941,221

377,752

2,815,291

2,812,491

47,710,515

占比

39.4027%

0.0459%

0.3424%

0.3421%

5.8033%

弃权

股数

85,500

11,700

11,700

7,535,733

11,700

占比

0.0104%

0.0014%

0.0014%

0.9166%

0.0014%

A股股东表决结果：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填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内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关于申请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股）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股数

1,227,160,891

1,266,268,838

1,201,700,688

910,661,069

1,261,236,708

占比

96.8818%

99.9693%

99.7659%

99.6418%

99.5720%

反对

股数

39,469,099

377,752

2,807,491

2,804,691

5,409,882

占比

3.1160%

0.0298%

0.2331%

0.3069%

0.4271%

弃权

股数

28,300

11,700

11,700

468,585

11,700

占比

0.0022%

0.0009%

0.0010%

0.0513%

0.0009%

H股股东表决结果：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H股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填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内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关于申请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A股）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股数

196,330,265

480,859,587

480,851,787

473,784,639

438,558,954

占比

40.8290%

100.0000%

99.9984%

98.5287%

91.2031%

反对

股数

284,472,122

0

7,800

7,800

42,300,633

占比

59.1591%

0.0000%

0.0016%

0.0016%

8.7969%

弃权

股数

57,200

0

0

7,067,148

0

占比

0.0119%

0.0000%

0.0000%

1.4697%

0.0000%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第1.00项及2.00项议案为

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26日、2022年 10月 27日刊载于《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
hkexnews.hk）的相关公告。

对于第3.00项议案，关联股东武钢先生（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62,138,411股）回避表决。

第4.0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表

决权股份352,723,945股）回避表决。对于第5.00项议案，王义礼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的次日起担任公司董事，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监票与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吴琥律师、王恒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股票代码：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6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2-82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次会议于

2022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12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辅导工作的议

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结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国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华公司”）业务发展现状，公司拟启动分拆国华公司境内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为提高工

作效率，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国华公司在境内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

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辅导工作的

提示性公告》。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董事会职权的工作实施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结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治理最新监管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

内控制度建设，同意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

则》、《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内

幕信息保密与管理制度》、《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本次修订后的上述内部控制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2-83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
境内上市前期辅导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风华高科”）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广东国

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华公司”）境内上市，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上

市的前期辅导等工作，目前该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公司及国华公司未来是否能达到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全部条件，以及是否能取得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核准或批准、最终获得相关核准或批准的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于 2022 年12 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辅导工作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为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并加快控股子公司国华公司做优做强做大，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

层启动分拆国华公司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期辅导筹备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简介

企业名称：广东国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8月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846.42万元

住所：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绪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5815743006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种新型电子材料及器件、介质天线、介质谐振器与

介质滤波器;高新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

进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二）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国华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4

合计

股东名称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国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圣丰投资有限公司

肇庆市国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

股东份数（万股）

1,762.50

997.22

320.535

281.55

81.00

368.00

3,846.42

持股比例

45.822%

25.926%

8.333%

7.319%

2.11%

9.55%

100.00%

（三）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2021年末

28,806.64

4,401.20

24,405.44

2020年末

19,724.43

4,484.98

15,239.45

2019年末

15,991.80

3,160.92

12,830.88

2、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

12,215.59

1,532.86

2020年

12,053.30

2,764.72

2019年

9,106.51

1,781.49

二、公司董事会授权事项

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国华公司在境内上市的前期辅导

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

协议等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

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国华公司上市的前

期辅导筹备工作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目标，有利于更好地加快国华公司的发展，提升公

司及国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同意公司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国华公司上市的

相关筹备工作。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拟分拆国华公司境内上市，尚需管理层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董事会对分拆

国华公司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作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不确定

因素，可能影响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

2、根据《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应

符合以下条件：“上市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3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

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亿元人民

币”。按以往三年（2019年-2021年）的净利润计算，公司符合上述条件,但未来是否能达到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全部条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公司拟分拆国华公司境内上市，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核准

或批准,能否获得上述核准或批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核准或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拟分拆国华公司上市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2-163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2年12月23日以书面传签表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2月22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实际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正方集团”）申请总金额为3亿元的借款展期，借款展期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可根据实

际资金需求情况提前归还本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正方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关联董

事唐亮先生、郭伟先生、张有文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正方集团及其关联方需回避表决。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64）。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唐亮先生、郭伟先生、张有文先生回避

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2-16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22日召开2021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

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集团”）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借款，借款

年化利率6%，借款期限1年。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向控股股东正方集团偿还上述合同借款2亿元。鉴于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正

方集团将上述剩余合同借款3亿元进行展期，借款年利率6%，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借款展期的

具体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方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唐亮先

生、郭伟先生、张有文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

的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和重组上

市，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亮

注册资本：13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山路莲山巷8号正方云创园13层1301号

主营业务：依法对以区属国有资产兴办的全资企业和参股企业进行产权管理；按照产业

政策投资兴办各种实业，开展各类投资业务；房屋出租；商业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2,673,011.59

847,943.02

2021年1-12月

549,202.07

32,861.09

2022年9月30日

3,443,908.57

897,759.68

2022年1-9月

996,320.21

-12,065.76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方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正方集团经营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出借人：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用途：满足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

3、借款展期额度：人民币3亿元

4、借款展期期限：1年

5、借款展期利率：年化6%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正方集团申请借款展期，有效解决公司快速融资的需求，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

公司的大力支持。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遵循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重

大影响。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今年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与正方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约为23.74亿元。

六、相关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为满足公司实际需求，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

司借款展期，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水平且公司无需提供任何担保或抵押，体现了公

司股东对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向关联方借款展期事项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正方集团

有限公司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信心，满足公司快速融资的需求；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

场水平且公司无需提供任何担保或抵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该事项,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展期借款的利率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履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22－098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下称“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境内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

续，尽管目前评估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但依然存在不能获得境内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风

险、土地购买风险等，本次对外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泰国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泰国生产基

地在设立、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和市场风险，本次对外投资效果能否达

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在对海外较低成本及电子信息产业链较健全地区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决议在泰国投

资新建印制电路板（PCB）生产基地，主要产品为高密度多层板（MLB）和高密度互连板（HDI），

重点应用领域包括汽车电子、计算机与网络通信等。该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5
亿元，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土地、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

门批准金额为准。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建设泰国生产基

地。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泰国投

资新建生产基地的议案》，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合法授权人员在该泰国

生产基地投资事项内制定与实施具体方案、申请投资备案登记、聘请代理服务中介机构、设立

泰国子公司及海外结构搭建、签署土地购买等相关协议或文件，及办理其他与本事项相关的

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授

权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

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2、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境内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

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2、公司计划购买位于泰国洛加纳大城工业园中的面积约150亩的土地。公司拟分阶段

实施建设泰国生产基地，并计划于2025年实现一定规模的量产。

3、本次对外投资的具体路径尚在规划之中，泰国子公司亦尚未设立，公司计划于2023年

3月底前完成泰国子公司设立，其经营范围主要为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与技术服

务，主要产品为高密度多层板（MLB）和高密度互连板（HDI），重点应用领域包括汽车电子、计

算机与网络通信等。泰国子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最终以当地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在泰国投资建设生产基地，是公司实施海外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

降低运营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建立产品海外供应能力，更好的满足国际客户的订单需求。有

利于公司更加灵活地应对宏观环境波动、产业政策调整以及降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可能对公

司形成的潜在不利影响。

泰国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具备土地、环保、人力、税收等方面的成本比较优

势，近年来亦承接了较多的印制电路板产能转移，PCB相关产业链配套也不断得到完善，可以

较好满足公司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的需要。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泰国的支柱工业，泰国是东南亚

地区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出口国，也是东南亚地区计算机与电子电器的主要出口国。本

次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与实施，有助于公司利用泰国良好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更好地为公

司现有及潜在大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亦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成本，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境内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尽管目前评估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但依然存在不能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风险，本次对外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审批进程，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尽早完成相关审批或

备案及登记手续。

2、泰国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泰国生产基

地在设立及运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和市场风险，本次对外投资效果能否达到预期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学习并借鉴同业及客户海外投资和运营管理的先进经验，尽快熟悉并

掌握泰国的商业文化环境和法律体系，设计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技术方案，投入和产品及

技术方案相匹配的设备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控制投资节奏，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激励和培

训团队，以保障泰国生产基地的良好运行，最大限度避免和降低经营风险。

3、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及时履行后续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泰国生产基地项目进行了合理的商业考量，符合公司的战

略规划和发展需要，可以更好地开拓和应对海外客户的需求，并有利于公司更加灵活地应对

宏观环境波动、产业政策调整以及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可能对公司形成的潜在不利影响。本次

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独立意见。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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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2022年12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6名，实际参

会董事6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金坚先生、马骏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金坚先生、马骏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职务。辞去以上职务后，金坚先生和马骏先生仍在公司任职。金坚先生和马骏先生确认与公

司监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有必要提请公司其他监事、公司股东及债

权人注意的事项，与公司无任何争议或纠纷。公司对金坚先生和马骏先生在任职职工监事期

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于近期组织公司各部门通过民主推选

方式推荐职工监事候选人。经工会民主推选选举李晶女士、苏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附件：李晶女士、苏桢女士简历

李晶女士，硕士。曾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合规管理总部副总经理。2020年8月起至今，就职于中银证券，现任内

控与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2022年12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苏桢女士，硕士。曾任上海银行总行证券营业部柜员，东方证券经纪业务总部客服中心

主管。2008年3月起至今，就职于中银证券，历任零售板块客服中心负责人，现任运营管理总

部助理总经理。2022年12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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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学大教育”、“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于2022年12月16日对学大教育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培训，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培训基本情况

1、培训时间：2022年12月16日

2、培训地点：腾讯会议

3、培训方式：线上远程会议

3、参加培训人员：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4、培训主题：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二、培训主要内容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了专

题培训，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了讲解。

三、本次培训的效果

学大教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按照本次培训工作的安排，积极安排和落实

各项具体工作，为保荐机构和培训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组织保证，为培训对象参与

培训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接受培训的人员均认真配合培训人员的培训工作，保证了本次培

训的顺利开展。

通过本次培训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培训对象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理解。本次培训实

现了培训目标，达到了预期效果。

保荐代表人：

李 雪 杨明飞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12月22日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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